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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节　　关于吐蕃时代的政教关系及其特点

宗教历来在西藏社会中占有特殊位置。这也导致了在西藏社

会中宗教与政治的紧密结合与特殊关系。就世界范围而言，西藏

在 世纪以来形成的政教合一制度乃是一种非常独特的社会制

度，它与欧洲中世纪的政教合一制度相比，是截然不同的另一种

类型。尤其需要注意的是，西藏的政教合一制度是在世界上海拔

最高和最为独特的高原地域与高原文化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，它

延续的时间之长、组织系统之完备及其所包含的独特而丰富的思

想理念均为世所罕见。因此，从某种意义上说，研究西藏的政教

关系及政教合一制度，实为深入认识藏族特殊的宗教文化与其社

会历史发展脉络之内在关系的一个重要途径。

目前学术界对于西藏的政教合一制度，在时限和研究视野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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均主要局限在 世纪以后，而对该制度形成以前尤其是在漫长

的吐蕃时代其政教关系的发展与演变而涉及甚少，至少目前还未

见到有关这方面的系统研究成果问世。这不能不说是西藏政教关

系及政教合一制度研究中的一个较大缺环。事实上，倘若我们不

是把西藏历史看作由人为划分的一个个静止的“阶段”，而是将

其看作一个绵延持续和未曾中断的“过程”，那么我们很容易看

到，西藏特殊的政教关系模式并不是从 世纪才开始显露的，

而是早已孕育在 世纪以前尤其是吐蕃时期的西藏社会之中。

在吐蕃时期的社会及政治结构中，西藏后来的政教关系之胚胎不

仅已清晰可见，而且其日渐发育成长的痕迹也都相当明显地表现

出来。

在松赞干布建立吐蕃王朝以前，吐蕃曾经历了一个非常漫长

的早期王政发展时代。这个时代共包括了长达三十一代的吐蕃王

系传承。此即藏文文献所记自“藏地最初之王”聂赤赞普开始的

七 、上丁二王（赤天王（

、地德王八（、地列六王（

）再加其后的拉、五赞王（ 脱脱日年赞

墀年松赞（

、达日年塞（、仲年代如（

）五王。松）和囊日伦赞（

赞干布（ ）实际上是吐蕃王系传承

中的第三十二代赞普。令人惊讶的是，有关松赞干布以前这三十

一代赞普的世系传承即每一位赞普的生母与生父，无论是在吐蕃

时代的藏文史料中还是后弘期藏文史料中，都保留了非常完整的

。这些有关吐蕃王朝以前吐蕃王系传承的完整记记载 录，其珍

贵的史料价值不言而喻。需要注意的是，吐蕃王朝自松赞干布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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迄于达磨 ，与吐蕃王朝以前吐蕃王系所赞普，仅传有十代赞普

传的三十一代赞普相比，仅占三分之一。这意味着两个事实：

一，在吐蕃王朝建立以前吐蕃社会已经历了一个非常漫长和未曾

中断的王政统治时代；二，吐蕃王政产生的时代相当早且绵延和

发展的时间非常长，这显示西藏远古文明的发展程度可能远远超

过人们的预想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吐蕃王朝以前这个延续时间极

长的早期王政发展时代既是吐蕃王朝的前身和准备期，也是吐蕃

王朝之一系列社会和政治制度的一个重要源头。

关于吐蕃早期王政时代的社会和政治特点，大多数藏文史籍

中均留下了一个非常重要并且相当一致的记载，这就是有关当时

王政与本教关系的内容。《土观宗派源流》一书中记载“：考诸王

统记，仅说：‘从聂赤赞普到赤德妥赞之间，凡二十六代均以本

从文中的教治理王政。 记载看，此说应有所本。五世达赖喇

嘛所著《西藏王臣记》同样记载松赞干布以前，“以上王族世系

共有二十七代，其在位时，咸以苯、仲、德乌三法治理王政。

类似的记载也出现于《贤者喜宴》中：“以上赞普世系二十七代，

其政权由神话、谜语及本 这些记载说明，在松赞干教所护持。

布以前的吐蕃早期王政统治时代，王政与本教之间存在着一种极

为密切的特殊关系。这显然也是吐蕃早期王政的一个突出特点。

对于吐蕃早期王政时代的这种政教特殊关系，王森先生在《西藏

佛教发展史略》中曾有过这样一段诠释和认定：“在松赞干布以

前，苯教的领袖人物已经参加到统治者的行列。⋯⋯西藏古代赞

普左右有苯教徒居高位，参与一部分政治、军事事务的决策，自

然也协助赞普威胁、控制臣工属民，所谓以苯教治其国，大概也

这一认定十分精辟和正确是在这种意义上说的。 ，可以说勾勒

出了本教与王政相互结合之本质和主要方面。不过，在这一时期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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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关本教与王政关系的史料中，我们还可注意到另外两个现象：

第一，赞普与其身边的本教徒之间也常常存在相互排斥、相互斗

争的情况；第二，赞普与本教徒的关系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特

点，并且前后经历了一个明显的发展演变过程。这些现象从一个

侧面揭示了西藏早期历史中本教与王政关系并非如我们想象的那

样简单，而是具有相当的复杂性。这种复杂性显然蕴含着非常丰

富和深刻的内容，它对于我们准确认识和把握吐蕃早期王政时代

的社会及政教结构之发展演变情况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与重要

性。

吐蕃王朝时期，佛教的逐步传入与发展开始对吐蕃本教及传

统的社会政治结构形成了全面冲击。这一冲击不但表现为思想观

念和意识形态上的冲突与变迁，同时在政治领域中也表现为崇佛

与崇本两派政治力量的长期对抗和激烈较量。尤其是在吐蕃王朝

中后期，佛、本斗争几乎成为朝廷内部政治权力斗争的主要表现

形式。由于佛教受到以赞普为首的吐蕃王室的大力倡导与扶植，

故在吐蕃王朝后期，佛教的僧伽制度与吐蕃政治制度之间开始发

生交叉与结合，产生了由僧人执掌政治权力的僧相制度，此即

《新唐书 吐蕃传》所载的：“国之政事，必以桑门（即沙门）参

从而使吐决。 蕃政治日渐呈现出宗教化趋势。然而在吐蕃王朝

政教关系的发展演变过程中，却有一个非常令人瞩目的现象，即

吐蕃王室和历任赞普几乎总是佛教这一新宗教最积极的倡导者，

与此相反，吐蕃的贵族大臣却对佛教表现出了相当强烈的抵触与

反对。这种情况造成了吐蕃王朝时期的佛、本斗争在很大程度实

际上成为政治领域中王权与相权斗争的一个焦点。这种围绕着崇

佛与反佛而展开的王权与相权之间的激烈争夺与对抗，不但成为

吐蕃王朝中后期一个独特的政治景观，而且由此也对吐蕃王朝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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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其社会及政治军事等方面产生了深刻影响。那么，赞普王室与

贵族大臣在佛教问题上为何会采取截然相反的态度与立场？此现

象是由何种政治背景与社会条件所决定？它的本质意义是什么？

这些问题迄今为止均尚未得到学术界的深入阐释和解答。事实

上，上述现象不仅反映吐蕃王朝时期政教关系的发展演变蕴含着

非常深刻而复杂的内容，同时也说明佛教及政教关系的发展乃是

促成吐蕃社会制度与政治权力结构变迁的一个主要驱动力。

综上所述，我们不难看到，无论在吐蕃早期王政时期还是在

吐蕃王朝时期的社会中，宗教与政治的关系均占有特殊的重要位

置。这一关系的发展演变，即其在不同时期与不同阶段所呈现的

不同面貌与特点，不但反映了吐蕃政治形态的发展变化，同时也

折射出吐蕃社会内在的发展变化。此外，从相当程度上说，吐蕃

时代的政教关系，无论是吐蕃早期王政时代本教与王政的特殊关

系，还是吐蕃王朝时期佛教僧伽制度与政治制度之间的逐步结

合，事实上均是后来西藏社会中特殊政教关系模式赖以形成的一

个基础和源头。如果我们要想对西藏特殊的政教合一制度有更为

全面的理解和认识，我们显然不能对吐蕃时期的政教关系予以忽

略和弃之不顾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探讨吐蕃时代的政教关系及其

发展演变，或许正是我们理解和说明西藏后来的政教合一制度之

缘起的一个关键所在。

正是鉴于政教关系在吐蕃历史中所占有的突出地位，鉴于这

一关系与吐蕃社会各个方面所存在的广泛而深刻的联系，本书将

着重对吐蕃时代的政教关系进行研究。本书的研究有两个主要宗

旨：一，研究政教关系自身的发展演变，尤其是对政教关系在不

同时期和不同历史阶段所呈现的特点与变化作具体、深入的探

讨，并以此为基础进而勾勒出吐蕃政教关系发展的基本脉络。



第 6 页

二，努力把吐蕃政教关系的发展演变放在吐蕃社会背景及其经

济、文化、军事和一系列历史事件中进行研究，剖析其互动关系

及深层结构，并从政教关系的特殊视角来透视和解剖吐蕃社会，

以深化对吐蕃社会的认识和理解。

第二节　　关于本书的研究资料与难点

本书研究所依凭的史料主要包括以下三个大类，即：吐蕃时

代遗留下来的古藏文史料、后弘期所形成的各类“教法史”“、王

统记”及本教藏文史料和有关吐蕃的汉文史料。这些史料在反映

吐蕃社会与历史方面均各有其优势与特点。

一，吐蕃时代遗留下来的古藏文史料。这类史料具体又可分

为敦煌古藏文写卷、吐蕃简牍、吐蕃金石铭刻 。这类史三部分

料为现今所留存下来的吐蕃同时代之直接史料，是我们了解吐蕃

历史弥足珍贵和价值极高的第一手材料，具有直接性、权威性和

相对准确的特点。其中尤其是相对集中地反映了吐蕃王统世系及

吐蕃王室政治情况的敦煌文书写卷和吐蕃金石铭刻，均为本书所

依凭的主干史料。具体而言，这类史料及其所囊括的三个部分的

汉文译本目前主要汇集于由王尧、陈践进行编撰和译注的下列著

作中：《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（增订本）》（ 年出民族出版社

版）、《敦煌吐蕃文书论文集》（ 年出版）、四川民族出版社

《敦煌吐蕃文献选》（四川民族出 年出版）、《吐蕃简牍版社

年出版）、《吐蕃金石录》（文物出综录》（文物出版社 版社

年出版）。

但具体就本书所研究的内容而言，此类史料主要提供了王室

政治方面的情况，而所涉及的宗教方面的内容则极为有限。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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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，这类史料虽极具价值，但因数量及所涉及的方面均极为有

限，加之这类史料往往有叙事简省、疏略细节的特点，所以，单

凭此类史料来解读吐蕃社会实难避免背景单薄、干瘪之弊病，仍

存在相当的局限性，故此类史料往往需要与其他类型的史料相互

参证与配合。

二，后弘期藏文史料。这类史料主要是指藏传佛教后弘期即

世纪后期以来所形成的藏文史籍。本书所使用的这一类史籍

主要包括有：《拔协》、《贤者喜宴》、《西藏王统记》、《布顿佛教

史》、《汉藏史集》、《雅隆尊者教法史》、《弟吴宗教源流》、《娘氏

教法源流》、《西藏王臣记》、《青史》、《红史》、《土观宗派源流》、

《新红史》 五部遗教》及部分本教典籍如《雍仲本教史》等。

这些史籍基本上都记载了从聂赤赞普到达磨灭佛期间吐蕃王

系的传承、事迹及佛教发展的情况，从总体上看存在着以下三个

特点：一，这类史料虽数量较丰富，但各史籍有关吐蕃史实的记

载却存在着许多相互雷同和相互一致的情况，这在相当程度上削

弱了这类史料在吐蕃史研究方面价值，同时也说明它们基本上是

属 。二，此类史料因形成于佛教已占统于同一个史料传承系统

治地位的时代，且又大多是出自于佛教学者及高僧大德之手，故

其记载均偏重于宗教之阐述，对史实的记载也大多基于佛教的眼

光与立场，其崇佛的主观倾向甚为明显。因此，这些史籍对吐蕃

时代佛教史实情况的记载存在着相当程度的夸张与附会。本教典

籍的情况与此相类。三，在上述一部分史籍记载中，常常存在着

将神话、传说与史实相互杂糅和混同的情况，往往使人难辨真

伪，故其使用过程中需要持审慎态度，详加甄别。从以上三点

看，后弘期藏文史料中有关吐蕃方面的记载虽远较吐蕃时代遗留

的藏文史料丰富，但其局限性也显而易见。

、《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
第 8 页

不过，在后弘期藏文史料中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《贤者喜

宴》与《拔协》两部史籍。二书均具有为藏学界所公认之极高的

史料价值。《贤者喜宴》（又名《扎洛教 世法史》）虽成书于

纪，但因其撰述过程中征引、参阅了大量今已散佚的藏文原始典

籍，尤其是该书之 函，对吐蕃时期社会、宗教与政治情况的

记载极为翔实、丰富，是吐蕃史研究中极具参考价值的藏文史

籍。《拔协》一书则以成书时间早（相传为吐蕃时期之拔 塞囊所

作）而被视为藏文古典文献中的圭臬，此书虽经后人之手进行过

编纂，但仍不减其作为研究吐蕃史所不可或缺之重要价值。由于

二书中所记述有关吐蕃时代的宗教与政治史实相对丰富，且可信

度较高，故这两部史籍同样为本书之研究所依凭的主干史料。

三，汉文史料。唐代，由于唐、蕃之间的联系与交往极为密

切，因此在唐代的史籍中存留了大量有关吐蕃的记载。这些记载

主要分布在《北史》、《隋书》、《旧唐书》、《新唐书》、《资治通

鉴》、《册府元龟》、《通典》、《唐会要》、《全唐文》、《全唐诗》等

由唐、后晋和宋人所编纂而成的主要有关唐代的史籍文献中，其

中又以《旧唐书 吐 吐蕃传》的记载最为集蕃传》和《新唐书

中。由于唐的史官制度及史学较吐蕃发达，因此唐人所遗留的有

关吐蕃的记载大多具有较高史料价值，历来是吐蕃史研究中所不

可缺少的基本史料。不过汉文史料涉及吐蕃的记载，其特点是多

详于唐、蕃交往与双方的战和等方面，而略于吐蕃之内部情况；

且两者之中前者为直接史料，而后者则为间接史料并且有不少是

依据传闻写成；所以，相对于本书所研究的内容而言，汉文记载

中所提供的直接史料相对有限，主要以间接相关和背景方面的史

料居多。

由于上述三类史料各有其特点及优势利弊，故三者实不可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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废。而对上述三种史料的相互参证、相互比较与相互配合，很大

程度上正是本书研究赖以进行的基础。

不过需要指出的是，就现有史料情况而言，要对吐蕃时代的

政教关系作全面、系统的研究目前仍然存在着相当难度。这主要

是因为：

其一，在现有关于吐蕃的藏文史料中，无论是吐蕃时代遗留

的古藏文史料，还是后弘期藏文史料，其中有相当部分的记载都

带有浓厚的传说与神话色彩，或是后世的虚构、附会与夸张成

分，造成了史实、传说、神话与虚构相互混杂、或真或幻、真伪

难辨的情形，因而使得这些史料之性质本身具有很大的模糊性和

不确定性。尤其是关于吐蕃早期王政时代的藏文史料记载，这种

情形更显突出。这不但给本书的研究带来了很大难度，也带来了

大量的史实甄别与辨伪工作。不可否认，在这些被传说与神话色

彩所掩盖起来的史实记叙中蕴含着丰富的古老而真实的内容，但

是由于时代的久远以及一些史实传说在后世流传过程中的逐渐走

样乃至讹变，所以要发掘和破译掩盖在这些古老传说中的真实内

容并非易事。

其二，在现存有关吐蕃的史料中，无论是藏文史料还是汉文

史料，其中反映政教关系方面内容的史料均相对匮乏。因此在研

究中，不仅需要对各种史料作深入、细微的发掘与分析透视，而

且需要努力寻求各种史料记载之间的内在关联并加以相互参证和

融会贯通，以从有限的史料记载中获得更为丰富的内容。而这无

疑给本项研究提出了较高要求。

其三，有关吐蕃政教关系的研究迄今在藏学领域中仍是一个

较大缺环。涉及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不但较为零星，而且研究的点

与面也相当分散，缺乏综合和系统的认识。且在以往与此相关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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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究成果中，或是侧重于宗教方面的论述，或是着力于政治情况

的研究，而很少涉及宗教对吐蕃政治的影响和作用以及二者的互

动关系。以此言之，本书的研究内容及其所选取的视角与思路具

有较大的开拓性。

以上三点，无疑给本书的研究带来了相当大的难度与挑战

性。同时，由于史料的局限，本书也不可能对自吐蕃早期王政时

期到吐蕃王朝时期的政教关系发展作全面的、面面俱到的研究与

描述，而只能在目前有限的研究成果和现有的资料条件下，尝试

对吐蕃时代政教关系的发展作一个初步的、相对系统的梳理和研

究，旨在从政教结构及政教关系发展演变这一特殊途径与视角给

吐蕃时代之特点及社会演进之面貌勾勒一个基本的轮廓。

第三节　　关于本教的概念、内涵及其流变

由于本书的讨论中将要大量涉及到吐蕃早期王政时代的王政

所以与本教之关系， 在此之前，有必要首先对“本教”的概念作

一界定。

在传统意义上，“本教”似乎是对佛教传入以前已经存在和

流行于西藏本土的宗教的一个统称。但是据藏文史籍特别是本教

文献记载，本教又是从象雄或其西部地区某地传入的宗教。至于

，其具体发源地，有的文献提到了大瑟 有的则提到了克什米

。这暗尔、勃律（今吉尔吉特）和象雄 示了两种可能性，一

种可能是：本教是一种外来宗教，它是从西藏西部以外的某个国

家首先传入象雄地区、再经象雄传播到西藏各地的。另一种可能

是：本教是发源于象雄的一种原始宗教，但这种宗教在后来的发

展中受到了外来宗教与文化的强烈影响，并在教理、教法上均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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量吸收和容纳了外来宗教的成分。这两种可能性究竟属哪一种目

前尚难以确断。但有一点似乎可以确认：佛教传入以前流行于西

藏地区的本教的确带有某些外来宗教色彩，较为流行的意见认为

公元 世纪流行于古代波斯、中亚等地的琐罗亚斯德教（中

国史籍中称为“祆教”）的二元论思想与本教教理有密切联

系 。

意大利学者曾指出：

“（本教）明显比较古老的成分也证明了由伊朗信

仰，据所有迹象来看，特别是由楚尔凡（原注：由于与

中亚民族的接触或通过在这些地区广为流传的摩尼教以

及后来在回鹘人的文化影响下，这些影响才得以传播）

信仰所施加的敏感影响。

日本学者森安孝夫也认为：

“在本教的教义、传说和习俗中可以发现除印度因

素外，同时还存在着浓厚的伊朗因素，据说这是本教在

西藏西部进行的自我同化的结果。倘若如此，那么支持

本教的西藏西部与伊朗世界的交流，至少应上溯到吐蕃

世纪以前），⋯⋯因此也可王国成立以前（ 以说，在

本教中存在着伊朗因素这一事实，正是西藏与中亚在

世纪以前就已存在着互相交流的最好证明。

《土观宗派源流》也明确谈到：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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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教）“关于见地方面的言论，⋯⋯据说伽笨乃溶

混外道大自在天派而成的。

这样就产生了一个问题：传自象雄并可能受到外来宗教（即

所谓“外道”）影响的本教与西藏古代原始的民间宗教之间是一

种什么关系？二者是否有区别？同时二者又是否都可称之为“本

教”？对这些问题如不细加甄别，极易产生“本教”这一概念在

使用过程中的混乱。在目前许多有关本教的论述中，这一问题反

映得较为含混，在对“本教”概念的理解上也几乎存在两种不同

的倾向。一些非专门从事本教研究的学者在提及“本教”时，往

往较为强调“本教”原始和土著的一面，认为它是佛教传入前西

藏社会固有的原始宗教；而专门从事本教研究的学者在论及“本

教”时，则往往比较强调“本教”传自象雄和明显受到外教影响

的一面。这两种对“本教”内涵的不同理解虽谈不上孰是孰非，

但二者在概念上的歧异和不相交合却是显而易见的。从表面上

看，这似乎只是一个名词使用概念上的分歧，但实质上却关系到

对佛教传入以前西藏文化发展面貌作何估计的问题。

一些研究本教的学者显然也已经注意到传自象雄的本教与西

藏原始民间宗教之间存在的差异。霍夫曼在《西藏的宗教》一书

中这样写道：

“萨迦派的扎巴坚参在其所著《王统世系》中根据

最古老的文献资料描述本教早期传入西藏的情形时指

出，西藏或其更早的宗教形态‘墓本’是在藏王直贡赞

普死时传入的。这种宗教仪式来自香雄和吉尔吉特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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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香雄的本教同古代西藏民间宗教有着明显的相似

之处，后者以〔应为‘也’之笔误〕可称作‘本’

这里，霍夫曼非常谨慎地将“香雄的本教”同“古代西藏民

间宗教”加以了区分，虽然他指出二者有“明显的相似之处”，

指出后者也可称为“本” 。此外还有一些外国学者也注意

到传自象雄的本教与西藏古代原始的民间宗教之间存在着某种差

别，因而提出“本教”一词并不适宜指古代吐蕃的土著巫教（即

原始的民间宗教） 。这一意见虽有待斟酌，但它把象雄本教与

西藏原始的民间宗教加以区别的观点却是值得重视的。才让太在

《古老象雄文明》一文中对于象雄本教与西藏原始民间宗教之间

的关系也作了如下的阐述：

“一般认为，辛绕创立的宗教就是本教。但在本教

文献中把辛绕创立的并被认为是正统的本教叫做雍仲本

教，也就是说‘本’并不等于雍仲本教。因为，‘本’

这个字并非和辛绕的理论同时产生，而且与辛绕的理论

毫无关系。在辛绕之前，很早就有‘魔本’

等原始的‘本’在象）和‘赞本’ 雄

活动。他们为民众禳解灾祸，祛除病邪，拥有众多的信

徒。再者，辛绕的宗教最初并不叫‘本’，而叫‘杰尔’

，这是个古老的象雄文字，后来译成了藏文的

‘本’。为了有别于原始的本，就把辛绕的宗教叫做雍仲

’本教。‘雍仲’，起初只是‘ 形符号的名称，后来

才有了不变、永恒之意。雍仲本教这个词也就寄托了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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徒们永恒的信念。辛绕的宗教与原始的本教的区别在

于：当辛绕从象雄来蕃地传教时，他已经有一整套理论

和相应的教规，而这时原始的本还是一个不成熟的宗

教，它的杀生祭祀仪式首先遭到辛绕的反对，并改用人

工做的动物模型 ）或‘耶’来代替，叫作‘堆’

，一直流传到现在。如今‘多尔玛’

的制作就是从‘堆’沿袭而来。虽然杀生祭祀的做法在

现代藏族地区还可以看到，但那只是原始本教留下的残

余影响，并非辛绕的理论所允许的。

这是目前所见到的对传自象雄的辛绕本教与西藏原始民间宗

教之间关系最详尽的甄别与阐发。按才让太的意见，“本”并不

等于雍仲本教（即辛绕所创的传自象雄的本教），前者是一种民

间化的原始的和不成熟的宗教，后者则是一种相对系统（“已经

有一整套理论和相应的教规”）的宗教。认为当辛绕来蕃地传教

时，二者开始发生交汇与融合（如“堆”和“耶”的出现）。特

别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指出：“杀生祭祀的做法在现代藏族地区还

可以看到，但那只是原始本教留下的残余影响，并非辛绕的理论

所允许的。”也就是说，在作者看来，传自象雄的辛绕本教与西

藏原始的民间宗教之间的融合并不完全和彻底。这是非常客观和

有见地的。或许，这也正是一些外国学者认为“本教”一词并不

足以概括古代西藏的土著巫教（原始民间宗教）的原因。《中国

大百科全书》（宗教卷）由常霞青撰写的“本教”词条中，也已

注意到这一问题。他认为自止贡赞普时从克什米尔、勃律、象雄

等三地请来本教徒到蕃地传教后，“从这时起，在藏族历史上才

把 也就是说，正早已流传的原始宗教中的一部分称为本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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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由于传自象雄的本教与西藏原始的民间宗教之间发生了相当程

度的融合与混同，所以二者后来均被称之为了“本教”。《土观宗

派源流》也谈到本教的发展分为笃本、伽本和觉本三个阶段，笃

本的特点是“并未出现笨教见地方面的说法”“，只有下方作镇压

鬼怪，上方作供祀天神，中间作兴旺人家的法事而已” ，带有

较浓厚的原始巫术与民间宗教的色彩；伽本则出现了“关于见地

方面的言论”，形成了自己的宗教理论；觉本则是在佛、本混合

后而形成的本教派别，是一种更为系统化 。所以，的宗教派别

我们今天传统意义上所言的“本教”，实际上包含了非常复杂的

内容，它往往笼统地包括了西藏原始的民间宗教和传自象雄的本

教（即“雍仲本教），包括了后来在佛教影响下发生变化并与佛

教各教派相并存的本教派别，甚至也用以指今天残留于藏族民间

的种种原始的宗教成分与习俗。虽然从传统意义上它们都被泛称

为“本教”，但它们彼此之间存在的差异却是十分明显的。

综上所述，本教自身显然经历了一个历史的发展演变过程。

如果我们把西藏本土最初的民间原始宗教称之为“本”

那么这种原始的“本” ）与传自象雄并有可能受到外道影响

而形成的雍仲本教相交汇之后，二者在相当程度上发生了混同与

融合。由于雍仲本教较之原始的“本”已有较完整的理论，所以

二者混同与融合的结果，既导致了原始“本”的理论化，也导致

了雍仲本教的本土化，从而使本教成为佛教之前广泛流行于西藏

社会的一种较成熟的宗教。在佛教传入后，本教又再次与佛教发

生交汇，这种交汇一方面导致佛教对本教成分的大量吸收与容纳

而逐步“藏”化，并最终形成藏传佛教；另一方面原有本教也受

佛教影响而发生较大变异，成为带有浓厚佛教色彩并与藏传佛教

各派相并存的一个宗教流派（有国外学者认为此后的本教事实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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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。成为喇嘛教的一个派别 这正如土观大师所言：“佛和本是

矛盾的一家，佛中掺本，本中亦杂佛。 所以本教与佛教的交

汇，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导致了原有本教的“泛化”。与佛

教交汇后的本教不仅广泛地渗透和融合到藏传佛教的各派之中，

同时延续下来的本教派别因受佛教影响也在相当程度上失去本教

原有的面貌。也就是说，一方面佛教靠吸取本教的土著文化成分

而得以在西藏社会中立足，另一方面本教也以对佛教的借鉴而使

自己更为系统和组织化，成为一个较完善并能与藏传佛教各派相

抗衡和并存的宗教派别。同时需要指出的是，由于本教是一种非

常民间化的宗教，这决定了它与佛教的交融不可能很彻底，故佛

教传入后尽管佛、本的交互影响和融会成为主流，但本教的仪

轨、习俗等许多因素却仍然在普通民众的生活层面里得以保留和

积淀下来，在藏东南部及康区的某些偏远、闭塞以及佛教难以传

播的地区，本教也在很大程度上以其原有的面貌得到延续。所

以，与佛教的交汇虽使本教面貌发生了较大改变，但原有本教却

并未因此消失，而是导致其进一步“泛化”。原有本教的因素既

渗透到藏传佛教各派之中，也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于受佛教影响而

形成的本教派别之中，甚至也在一般民众的生活层面得以积淀和

延续。之所以形成这种局面，原因在于原有本教是以西藏本土自

然发生的原始民间宗教为其底蕴，它具有土著性和广泛的民间

性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本教乃是藏族文化传统的本源，是藏文化

的“根”。所以，本教的“泛化”事实上体现了本教文化的强大

生命力，体现了西藏本土文化传统与外来佛教文化的一种广泛的

和有机的结合。

综上所述，我们可以认为，本教是以西藏本土自然发生的原

由最初始民间宗教为本源， 无“见地方面的说法”进而发展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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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有了关于见地方面的言论”，最后又受佛教影响而发展成为一种

有组织的宗教的。如果说本教产生“关于见地方面的言论”是与

传自象雄并有可能受到外来思想文化影响的雍仲本教发生交汇与

融混的结果，那么本教进而演变成一个系统化和有组织的宗教派

别，则是靠与佛教的交互影响和融会来实现的。所以，对于本

教，我们至少应注意到两个问题：

第一，佛教传入之前流行于西藏社会中的本教与后来佛教传

入后深受佛教影响而形成的本教派别是有较大区别的。前者是具

有土著性、原始性和民间化特点并在理论上自成系统的一种宗

教；后者则已是发生了较大变异的非民间化的宗教，虽冠以“本

教”之名，实质却是一个已经极大地佛教化和系统化了的宗教派

别。虽然在传统意义上，它们都可称之为“本教”，但为示区别，

前者或可称为“原有本教”或“固有本教”；后者则可称为“本
，教教派”或“本教派别” 。

第二，本教是以西藏本土自然发生的原始民间宗教为其底蕴

和本源而发展起来的一种宗教，它的土著性和民间性使它极富生

命力。所以本教与佛教相交汇，不但未导致本教的消失和被取

代，而且出现了“佛中掺本，本中亦杂佛”的相互摄取、相互借

鉴的局面。佛教以对本教内容的吸收和容纳而使自己本土化，本

教则以对佛教的借鉴和摄取而使自己更为系统和组织化。因此，

与佛教融会后，原有本教的义理见地、修持方式与仪轨习俗等不

但未为佛教所湮灭，反而在更为广泛的范围与程度上得到了延续

和发展。

注 释 ：

参见王尧、陈践译注：《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（增订本）》，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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